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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
修 

必修課程(33 學分)+選修課程(12 學分) 

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雙主修課程地圖 

【重要規定】 

一、本系雙主修應修之課程學分數：修

畢規定之必修 33 學分及選修 12 學

分，共計 45 學分。 

二、先修科目： 

1. 本系雙主修先修課程：「心理

學」、「教育統計學(一)」及「教

育統計學(二)」。 

2. 本系雙主修先修課程與各科目先

修課程可採認科目請至本系網

頁查詢。 

三、修讀雙主修者若於修業期限屆滿前，

其已修之科目與學分如已達本系輔

系規定而尚未修滿雙主修規定學分

者，得核給輔系資格。 

四、若擬配合修習本系師資培育專門課

程「團體輔導」、「學校諮商實習

(一)(二)」且預計四年完成者，建議

「人格心理學」、「諮商理讑」於第二

年修習，「諮商技術」於第三年第 1

學期修習，「團體輔導」於第三年第

2 學期修習，「學校諮商實習

(一)(二)」於第四年修習；若預計五

年完成者，建議「團體輔導」可於第

四年第 2 學期修習，「學校諮商實習

(一)(二)」於第五年修習。 

先修課程

6 學分 

心 理 學 

必

修 

 

心理與教育測驗 人 格 心 理 學 

行為科學研究法 實 驗 心 理 學 

諮商理論 

自我覺察與成長 人 際 關 係 

生涯發展與規劃 創造力心理學 

婚姻與家庭 

輔導學名著選讀 

 

團 體 輔 導 生 涯 輔 導 

學 習 輔 導 認 知 心 理 學 

當代諮商與 
心理治療 

親職教育與親師
合作 

閱讀困難的 
評量與教學 

 

團 體 動 力 學 

心理衡鑑與診斷 

心理與教育測驗
實務 

人力資源運用與
管理 

生命教育 

未來想像與生涯
調適 

 

綜合活動領域教
學與評量 

 

個 案 研 究 危 機 處 理 

生涯規劃課程 
設計與實施 

焦點解決與短期
諮商 

學校輔導工作 

學校輔導方案 
發展與評鑑 

諮 商 倫 理 

學校諮商實習
(二) 

 

學校諮商實習
(一) 

生態系統合作 
實務 

教育心理與輔導
專題實作 

行為動機研究 青少年心理學 

青少年問題 
與輔導 

 

幽 默 心 理 學 少年犯罪心理學 諮詢理論與實務 

變態心理學 社 會 心 理 學 

綜合活動領域 
概論 

學習與教學 
心理學 

職業教育與職場
倫理 

發展心理學 輔導原理與實務 

教育心理學 

統計資料處理與
分析 

諮商技術 

  
一上        一下             二上        二下                三上        三下              四上        四下 

 

大 學 入 門 

(通識不計入雙

主修選修學分) 

教育心理學名
著選讀 

 

健 康 心 理 學 

生涯與職業資訊

分 析 與 應 用 

修畢 

可登記 


